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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須知及參加者資格： 

1. 交流項目由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 (下稱「本學院」) 主辦，名稱為「晉風古韻文化

交流團 - 山西世遺非遺深度遊」(下稱「交流團」)。 

2. 是次交流團是在 2024 至 2025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下稱「資助計劃」)下

獲得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的資助。 

3. 交流團日期為 2024年 8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8日。 

4. 交流團對象為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並在香港就讀全日制課程之高中生及大專生，

年齡介乎 15至 30歲 (以出發前往內地當日計算)。 

5. 參加者如未滿 18 歲 (以報名當日計算)，須於出發前獲其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的書面同

意，方能參加交流團。 

6. 有經濟需要的基層青年可細閱「基層青年境外交流資助試行計劃」其內容後，於報名

時向本學院提出申請。本學院會以電郵通知參加者申請結果。 

7. 每名參加者只可參加資助計劃下不多於兩個內地交流項目(不論是否由同一團體主辦)。 

8. 每名參加者必須下載 HKYouth+青年手機應用程式及登記成為會員。 

 

報名及繳款須知： 

9. 參加者須經網上報名，不接受電郵或電話報名。最後報名日期為 2024年 6月 15日。 

10. 參加者於報名時須填妥 2024-25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參加者聲明及同意

書，並於報名當日起計 3 日內郵寄至本學院辦事處 (香港新界沙田大圍豐石街 1 號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 3樓 301室)，信封面請註明「山西交流團」。 

11. 交流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12. 報名時須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護照有效期須超過六個月，以回港日期起計。回鄉

證有效期以回程出境日期計算。因證件失效未能出入境而引致之一切損失，須由參

加者自行承擔。 

13. 報名時須提供緊急聯絡人的姓名及有效的電話號碼，否則本學院不會接受報名，敬

請見諒。 

14. 成功報名後，本學院會以電郵通知報名結果、繳付方式等資料。 

15. 報名時須提供完整及正確資料，確認電郵則根據參加者所提供的聯絡資料發出。 

16. 所有參加者之個人資料只作活動用途，主要用於供政府用以進行意見調查，評估研

究、舉辦培訓／分享會，執行資助計劃日常工作、監察獲資助團體的表現，以及作

其他與資助計劃有關的用途。其次為訂購機票、車票、觀光門票等，交流團完成後

三個月內本學院會將所有參加者之個人資料銷毀。 

17. 交流團款項必須於出發前最少 30天繳清，逾期者視報名作廢，所預繳之款項(如有)

恕不發還，一切預繳款項(如有)不得轉予他人使用。 

18. 本學院確認收取參加者繳付之全數款項後，會發出交流團名額確認電郵。交流團名

額一經確定後不得更改或取消，所有已繳付之費用不設退款，名額亦不得轉讓。 

19.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稅項調整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

學院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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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燃油附加費、稅項或其他徵收服務費，以出票當日航空公司或相關機構之最後公佈

為準，本學院將向參加者退回多收之差額，或向參加者追回因外幣浮動而增加之差

額費用，並須於出發前繳付。 

21. 本學院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终權利。 

 

交流團費用內容： 

22. 包括： 

a. 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 (行李：寄艙行李 1件及手提行李 1件。重量及體積以海、

陸、空之交通供應商之規定作準)。 

b. 各交流地點的大巴租車費、門票。 

c. 酒店住宿(四星以上涉外接待酒店；以 2 人共用 1 房為原則。如參加者報名時人

數為單數而無法與其他參加者共用 1雙人房間，本學院將收單人房附加費) 。 

d. 膳食及飲用水 (標準正餐並安排品嘗地方特色飲食)。 

e. 非遺體驗課程費用 (專業領隊及課程導師費用、講解費)。 

f. 團體旅遊意外保險 (已為每位參加者購買 50 萬港元中國國內意外醫療保障。) 

g. 公眾/第三者責任保障。 

23. 不包括： 

a. 個人旅遊保險 (參加者於出發前可自行購買)。 

b. 行李超重附加費用。 

c. 一切私人性質的費用，如洗衣、電子通訊、汽水、酒類、酒店服務等。 

d. 因罷工、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交通延誤、參加者私人理由及一切突發

情況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e. 單人房附加費。 

f. 提升機位等級費用。 

 

臨時取消交流團及退款安排： 

24. 本學院如非因「迫不得已理由」而於出發前取消該交流團，退款安排會於出發前最

少一日以電話或電郵方式通知參加者。 

25. 「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怖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

具發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

府/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

旅遊業界不能控制的不利參加者外遊的情況。 

26. 參加者於旅遊出發前或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

宿等)，當作自動放棄論，參加者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用一概不獲發還。 

27.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車票、住宿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認及

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獲發還任何款項。如參加者因任何

理由，而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交通或住宿、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失，參加者需自

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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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條款： 

28. 交流團所採用為團體交通票，參加者必須跟團往返。參加者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

放棄行程，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學院及其委託之機構無關。 

29. 本學院代參加者安排之交通工具、住宿、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其他項目，均非由

本學院擁有、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學院代參加者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

機構簽發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預先

擬定的規則條款簽發。 

30. 參加者參與既有行程活動或自費活動時，須遵守當地工作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自

行衡量身體狀況、活動內容等以評估參加與否。參加者須自行承擔一切責任後果，

如有疑問可自行向醫生或專業人士尋求意見。 

31.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32. 本學院保留權利，可按其絕對酌情權修改本條款及細則。 

33. 如有任何爭議，本學院保留最終的決定權。 

 


